
本 报 讯
近日，三亚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一起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案。2007年，柳江向黄强购

买了位于三亚市新风路某公馆一楼及
二楼的部分房产。当时双方测定面积共
计970 平米。因柳江迟迟拿不到房产证，
故将黄强告上法庭。黄强发现，他所卖房
产的实际面积共计1208.43平方米，遂将
柳江告到法院，要求柳江补交房款并

支付违约金。法院最终判决柳江
支付黄强房款1548740元及违

约金。 见习记者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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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无线电培训中心
省劳动厅领导，特种操作证，紧抓
易考良机，新规提前三个月复审，
过期即废。5月20日，27日连考
2期。我校一直连续每期均大面
积高分满分通过。电工、焊工、制
冷等包培训到满意取证就业。

关注法理人情，体察世间冷暖。广大读者若有法律方面的疑问或新闻线索，请与

海南特区报“今日说法”栏目联系。联系电话：0898-66742110。法
说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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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欢呼声本届儋州“酒王”
举起“金球”，标志着第二届儋州青
岛啤酒节这一狂欢盛宴降下帷幕，

4月28日至5月6日，儋州青岛
啤酒节传统和时尚交汇，艺术形式
齐芳竞放的娱乐盛宴，吸引了众多
市民相约而至，每晚表演时间开启，
人流如潮，举行9天以来，超10万人

次到啤酒节现场畅饮青岛啤酒。
代表儋州文化特色的“儋州调

声”表演贯穿于啤酒节的每一天，儋
州本土“默乐队”乐队及用儋州方言
演绎新摇滚的李金龙集等高人气本
土表演者展现儋州城市文化和城市
活力，联袂全国各地的表演者包括
舞蹈组合“炫舞团”，共同化身为“欢

聚使者”引领“醉”激情之夏。
5 月 6 日,伴随着现场市民游

客的欢呼声，儋州第二届青岛啤酒
节酒王争霸赛总决赛激情进行，最
终来自番加农场的儋州人朱志发
脱颖而出获得本届青岛啤酒节总
冠军，获“酒王”桂冠，朱志发激动
举起青岛啤酒颁授的价值4999元

金球，标志着儋州第二届青岛啤酒
节圆满结束。

由青岛啤酒节联合各地政府开
启的海南狂欢季精彩继续中，下一
站5月12日相约东方第三届青岛啤
酒节。5月26日琼海，6月9日海口
青岛啤酒节相继开幕，全岛狂欢季
精彩继续中。 （袁镇鑫）

儋州第二届青岛啤酒节圆满结束

房屋实际面积比
交易面积多出200余
平方米

2007年，柳江向黄强购买了位
于三亚市新风路某公馆一楼及二楼
的部分房产。当时双方测定面积共
计 970 平方米，总价款 890 万元。
黄强同意优惠 30 万元，柳江支付
860万元。合同约定，由黄强协助
柳 江 办 理 房 屋 过 户 登 记 手 续 。
2012年柳江起诉黄强，让其把房屋
过户登记在自己名下。据法院审理
查明，涉案房屋第一层建筑面积为
228.44平方米，第二层建筑面积为
979.99平方米。

黄强因房产面积的问题，将柳江
告上法庭，请求三亚城郊法院判处柳
江补交房款1548740元并支付违约
金。一审法院判决，柳江应向黄强补
交267000元房款。黄强不服一审
判决，向三亚中院提起上诉。

黄强上诉称，2007年2月20日
他与柳江签订《购房协议书》，将公馆
一楼两个铺面及二楼除餐厅以外的
部分卖给柳江。该项房屋买卖为个
人所有的二手房买卖。原判决适用
法律错误，该司法解释只适用于房地
产开发企业的第一手房屋买卖。

三亚中院于2012年12月，判决
确认两人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合法
有效，同时判令黄强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协助将协议书中约定的
房屋所有权过户至柳江名下，该判决
已生效并执行完毕。

柳江于2014年 4月 29日已取
得涉案房屋的《土地房屋权证》。该

证载明：土地使用权面积174.43㎡，
其中公用分摊面积174.43㎡；公馆
102商铺（复式）建筑面积1208.43
㎡，分摊公共建筑面积296.2㎡。其
中，第一层套内面积221.21㎡，分摊
7.23㎡，建筑面积228.44㎡；第二层
套内面积697.02㎡，分摊288.97㎡，
建筑面积979.99㎡。

《购房协议书》约定，按一楼和二
楼建筑面积分别计价，购房款多退少
补。据此，根据实际建筑面积计算应
补价款为1548740元。本案一审判
决认定“双方无多退少补的意思表
示”违反常理，违背事实。

柳江辩称，本案事实非常清楚，
主要就是如何适用法律，多出的面积
是否要补交房款。柳江认为不需要
补交，双方在买房的时候就已经约定
好了价格是不变的。没有说根据面
积的增减而变更总房款，当时的总房
款是890万元，优惠了30万元，总价
是固定的。不存在增加或者减少的
情况。不存在补交房款的事实。一
审法院判决柳江补交房款267000
元，有失公平。

法院：购房者应补
交1548740元并支付
违约金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黄强
与柳江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合法有
效。双方应按协议内容履行合同。

2007年2月20日，双方签订购
房协议时，并未由专业测绘机构对房
屋具体面积进行测绘，而仅是对涉案
房屋的建筑面积进行了预估，并对各

层房屋建筑面积单价进行了约定，据
此计算出最终总房款。

2007年11月14日，三亚合利测
绘服务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测
绘，发现房屋测绘后的实际面积与购
房协议中自测的面积存在较大出入，
黄强随即要求柳江补交购房款。柳
江主张双方约定的为套内面积而非
建筑面积，但并未举证证明，法院不
予认可。根据现有证据及生活常识，
可认定黄强在签订购房协议时对涉
案房屋面积存在重大误解，又因双方
合同已基本履行完毕，且柳江未主张
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根据公平原
则，柳江应按实际面积补交购房款。
一审法院判决柳江补交购房款并无
不妥。

因此，柳江应按照三亚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确认的房屋面积支付购
房款，一楼应补房款为 8.44㎡×
20000元/㎡=168800元，二楼应补
房 款 为 229.99 ㎡ × 6000 元/㎡ =
1379940 元，共计应补交房款为
1548740元。

自2007年11月14日测绘报告
做出后，黄强即要求柳江补交购房
款，柳江此时即已知晓需补交购房
款，但一直未予补交。

三亚中院经过审理，判决被上诉
人柳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上诉人黄强支付房款1548740元；
被上诉人柳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上诉人黄强支付逾期付款
违约金（以1548740元为本金，按每日
万分之五自2007年11月14日起计算
至付清之日止）；驳回上诉人黄强的
其他诉讼请求。 （文中人物系化名）

房屋实际面积比交易面积多出238平米；卖方状告买方，要求补交房款并支付违约金

法院：购房者应补交154万余元

□见习记者吴兴

本报讯 2009年，黄芳与三亚
某学院签订入职合同，并享受学校
低价购房福利。因黄芳擅自离
职，校方解除双方签订的入职合同
并起诉至法院，要求回购黄芳所购
买的福利房。

老师任职期间购买
了学校的福利房，擅自离
职后被校方起诉

黄芳 2009 年入职三亚某学
院。根据校方的规定，将给予老师
提供住房优惠，但需教师为校方工
作满19年，且不能因故离职，否则
将解除入职合同。

黄芳与校方签订合同并支付
33541.6元房款后，于2012年1月
起开始入住所购买的学校福利
房。其间，校方每月支付黄芳
1677.08元。据悉，该房房价共计
444073元。

2012年11月1日，黄芳擅自
离岗，违反了双方的入职合同，校
方作出解除入职合同的处理决
定。随后，三亚某学院起诉至三亚
城郊法院，请求法院判决黄芳低价
购买的学校福利房全部权益归该
学院所有。

三亚城郊法院经过审理并作
出判决：三亚高级知识分子住宅
园区某房的全部权益归三亚某学
院所有，三亚某学院以411268.62
元回购款回购该房屋。黄芳应协
助三亚某学院完成对涉案房屋的
回购。

黄芳不服一审判决，向上亚中
院提起上诉。

黄芳上诉称，她并未违反双方
签订的入职合同，此次导致劳动关
系解除的过错方应该是三亚某学
院，而不是黄芳。黄芳未请假虽违
反学校有关规定，但导致双方解除
入职合同的原因是校方克扣工资。

由于房价的大幅上涨，三亚某
学院的回购价比市场价低很多，校
方从中大大获利，法院应该予以调
整。一审判决错误，请求法院依法
撤销并改判。

三亚某学院辩称，黄芳与该学
院签订的入职合同合法有效。该
合同的性质已经过法院数次认定，

不属于劳动合同；不应适用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

双方签订的《优惠购买住宅合
同书》合法有效。黄芳在未获批准
的情况下，擅自自费出国留学，未
按时返校报到，也未完善请假手
续，故意违反三亚某学院的规章制
度和劳动纪律。法院并对黄芳的
种种违反三亚某学院规定的事实
进行了认定。

一审法院判令黄芳按照《优惠
购买住宅合同书》约定归还借款、
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优惠购
买住宅合同书》经生效判决及省高
级人民院裁定确认合法有效。三
亚某学院认为，黄芳提出的上诉请
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当依法
驳回黄芳的全部上诉请求。

法院判决：该教师应
协助校方完成对涉案房
屋的回购

二审法院认为，黄芳在协议服
务期未满时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
同或为解除劳动合同故意违反三
亚某学院相关规定，三亚某学院有
权回购该房产，黄芳应协助三亚某
学院完成对涉案房屋的回购。

在房屋买卖合同中，黄芳取得
房屋所有权，须履行合同义务，黄
芳须履行在三亚某学院服务至约
定年限届满的义务。三亚某学院、
黄芳与某公司三方签订的《优惠购
买住宅合同书》为黄芳与三亚某学
院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
同》的补充，该合同中有关黄芳须
履行在三亚某学院服务至约定年
限届满的内容。优惠购房违约条
款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因此，
一审判决认定优惠购房违约条款
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黄芳违反《优惠购买住宅合同
书》约定的义务，未能在三亚某学
院服务至约定年限届满，因而三亚
某学院向黄芳提供的购房借款未
能依据合同转为住房补贴，故黄芳
应按《优惠购买住宅合同书》第三
条承担偿还购房借款本息的义务。

综上所述，黄芳的上诉理由没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予以维持，故判决如下：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文中人物系化名）

教师擅自离职，所购买的三亚某学
院福利房咋处理？

学校要求回购房子
法院支持校方诉求


